
 

 

各二级单位： 

根据《2020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

目选派办法》，现就我校选派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

1.高级研究学者：留学期限为 3-6个月； 

2.访问学者：留学期限为 3-12个月； 

3.博士后：留学期限为 6-24个月。 

二、项目情况 

申请人请参照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《2020年国家公派高级研

究 学 者 、 访 问 学 者 、 博 士 后 项 目 专 栏 》

(https://www.csc.edu.cn/chuguo/s/1696) 准备申报事宜。 

三、优先资助学科、专业领域 

支持各学科领域围绕国家战略选派，重点资助应用基础研

究、国家重大科技项目、关键共性技术、前沿引领技术、现代工

程技术、颠覆性技术创新等领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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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资助内容 

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资助期限内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

奖学金。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是指用于资助国家公派出国留

学人员在外学习生活的经费，包括：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注册费、

板凳费（bench fee）、交通费、电话费、书籍资料费、医疗保险

费、交际费、一次性安置费、签证延长费、零用费、手续费和学

术活动补助费等。具体资助方式、资助标准等以录取文件为准。 

五、申请条件 

（一）申请人基本条件见《2020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

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选派办法》（https://www.csc.edu.cn/ar

ticle/1691）、《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

外语合格条件》（https://www.csc.edu.cn/article/1692）。 

（二）申请时需获得国外单位正式邀请信（函）。正式邀请

信（函）一般应由外方教授或邀请单位签发，并使用邀请单位专

用信纸打印。 

邀请信（函）应明确如下内容： 

1.基本信息：姓名、国内单位等； 

2.留学身份：高级研究学者/访问学者/博士后 

3.留学期限：明确到留学起止年月，其中留学开始时间应不

早于 2020年 4月 1日，且不晚于 2021年 12月 31日； 

4.留学专业、课题或研究方向； 

5.资金资助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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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外方负责人签字（含电子签名）与联系方式。 

外方邀请信应为无条件邀请信，但有一种条件除外，即邀请

信在申请人取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后方可生效。 

（三）以下人员暂不能申请： 

1.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资助； 

2.已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且在有效期内； 

3.已申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尚未公布录取结果； 

4.曾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，未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擅自

放弃且时间在 5年以内，或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放弃且时间在

2年以内； 

5.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留学、回国服务不满两年。项目

有特殊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六、推荐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请：教师个人向所在二级单位提出申请，申请

人需对其出国计划提前做好规划，该项目结果出来前，不能同时

申报其它出国留学项目； 

（二）单位推荐：二级单位需对申报人选的政治思想、组织

纪律、师德师风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，并根据学科建

设、人才培养需要和工作安排确定申报人选； 

（三）学校审核：学校对教师申报资格进行最后审核，并上

报至国家留学基金委； 

（四）人选确定：国家留学基金委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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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专家评审，确定录取结果，评审工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

考察： 

1.申请人的综合素质及发展潜力； 

2.申请人的主要业绩及获奖情况； 

3.出国研修学科专业及方向的需要程度、国内和国际发展水

平的差距； 

4.出国留学的必要性、研修计划的可行性及留学目标的应用

前景； 

5.留学目的国、机构及合作学者在所选学科专业领域的发展

水平、是否具备接待申请者所需科研条件； 

6.申请人所在单位在该学科专业领域的水平、为申请者留学

回国后提供发展条件的可能性以及推荐态度等。 

七、材料报送及时间安排 

1.个人申报：请申报教师结合本通知要求、按照《2020年国

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申请材料及说明》

（https://www.csc.edu.cn/article/1693）准备申报材料，并完

成网上填报（http://apply.csc.edu.cn，网上填报时间为 2020

年 1 月 1 日至 5 日）。2020 年 1 月 6 日前，将打印生成的《国家

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》、按留学基金委要求顺序装

订的附件材料、《申报人员一览表》（附件 1）提交至所在学院。 

2.各二级单位对申报教师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附件材料

进行审核，确定推荐人选，于 2020年 1月 7日将《申报人员一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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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、《单位推荐意见表》（附件 2）、每位申报人的《国家留学基

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》及附件材料报送至人事处师资科

（ A 区办公楼 320 室） ,并将上述材料电子版发送至

szb@cqu.edu.cn。 

请各二级单位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，积极开展宣传咨询，协

助申报教师完成研修目的、研究课题及研修计划等相关内容的论

证,认真组织申报人选材料的审核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申报人员一览表 

2.单位推荐意见表 

 

 

 

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24日 


